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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提示，對民眾安全仍是隱憂。 

三、廣告代言人相於經銷者，若造成消費者的損害應負連帶責任。廠商廣告經查有不實療效內

容，則可由食藥署來進行開罰。但要避免消防爭議或安全問題，仍建請研議是否參照理財

金融商品警語，讓民眾多一分注意。 

（八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鑒於路邊常見報廢汽機車輛占用停車空間，影

響一般用路人停車權益。久未清理的車體若有破損，也容易被投

棄垃圾或囤積髒水孳生蚊蟲，造成環境髒亂。本席建請行政院環

保署研究加速查報、認定、移除廢棄車輛的程序，將公共空間的

合理使用還給一般用路人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民眾反應常見無牌汽機車佔用路邊停車空間，進行檢舉會因無牌難尋車主、報廢車認定易

，或車主移位取巧規避等方式導致難以有效處理。車主為規避報廢車程序，會任由壞損或

已不行駛的的廢車棄置公共空間或停車格。或有以舊車佔位方便自家車輛替換停放，對於

實際有停車需求的民眾造成困擾。 

二、佔用道路的廢車若無車牌便不能由警方拖吊，需由環保局貼單公告七日，車主未處理才能

將車拖至保管場，再公告一個月無人認領才會以廢車處置，無排車主只要三不五時移車就

能長期佔位，或整頓外觀，在遭查獲拖吊後宣稱非廢車以避罰。此類情形認定不易亦無適

當罰則。 

三、民眾見檢舉後違規樣態依舊，會轉而責難執法單位不力，反覆檢舉也會造成執行人力浪費

，建請研議就廢車認定標準、佔用車格移處流程及是否追加開罰等方面進行規劃，改善問

題。 

（九）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每每國內學生代表我國出國競賽，不管是

在體育或是在音樂交流上，政府補助總是嚴重不足，總會面臨因

缺乏旅費籌資困難可能無法出賽的困境，本席以為政府本應事前

培養下一個台灣之光，並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，並非事後

才出面沾光。中央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是否應研議放寬補助標準，

讓國際邀請賽事列入補助範圍內，並放寬只能參與於寒暑假之賽

事限制，訂出符合實際的補助辦法，免去選手籌措旅費之辛勞，

讓他們放心為國爭光安心盡力競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
